关于印发《东丽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责任清单（试行）》的通知

各成员单位：

现将《东丽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责任清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2025年12月24日

东丽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

责任清单（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活动，压实行政监督部门监督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现制定《东丽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责任清单（试行）》。

一、监督对象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监管对象主要包括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评标委员会及评标专家，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在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行为。

二、职责分工

（一）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监督管理应依法、公平、公正进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属于经营主体和评标委员会及其成员自主决策范围的事项。

（二）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实行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区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工作的指导、协调。区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交通运输、水务、农业农村等部门分别负责各自行业领域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

三、监督方式和措施

（一）对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主要包括监督检查、信息公开、投诉处理、信用监管等内容。

1.监督检查包括专项检查和随机抽查等方式，其中以随机抽查方式为主，采用“双随机、一公开”形式开展工作。抽查的比例和频次由行政监督部门结合实际确定，向社会公布后执行。
2.行政监督部门进行监督时，应明确监督管理人员，如实记录监督情况，形成监督结果、建立监督档案，档案的保存期限应满足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违法违规行为责任追究的需要。同时要依法记录、公告和共享监管对象的信用信息，强化信用信息应用。
3.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做好投诉处理工作。

（二）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开展监督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1.对招标投标活动进行现场检查。
2.查阅和复制项目立项审批文件、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投标邀请书、招标文件、投标文件、投标单位资质（资信）等有关资料和文件。
3.监督开标、评标、定标，并旁听与招标投标事项有关的重要会议。
4.及时制止和纠正招标投标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5.询问监管对象有关情况。
6.调查、核实招标结果执行情况。
7.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措施。

（三）行政监督部门对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管主要包括招标方式、招标范围、招标组织形式、资格预审公告或招标公告的发布、评标委员会组建、资格预审、开标、评标、定标、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标结果公示和合同签订等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四）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对不符合招标条件招标、规避招标、串通投标、弄虚作假骗取中标以及其他违反招标投标法律法规等行为进行查处。对行政处罚权限不属于本行政监督部门的情况，行政监督部门应在核查后做好记录，移送有行政处罚权的主管部门处理；对串通投标情节严重、党员干部插手干预、公职人员违纪违法等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移交公安机关、纪检监察机关。

附件：东丽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职责

附件

东丽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职责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内容
	行政监督部门及监管层级
	备注

	1
	房屋建筑工程
	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施安装工程等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按照职责划分对本级房屋建筑工程实施监督。
	

	2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城市道路工程（含随路新建的管线工程）、城市桥梁工程、城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工程等新建工程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按照职责划分对本级房屋建筑工程实施监督。
	

	
	
	城市道路、桥梁养护维修工程；公园绿化提升改造工程；新建公园绿地工程；功能照明、景观照明工程；市容市貌建设工程等
	城市管理部门
	按照职责划分对本级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施监督。
	

	3
	能源工程
	石油和天然气（长输管道）、电力、新能源等能源基础设施工程
	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
	电力项目由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部门的同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会同发展改革部门实施监督；

其他项目由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部门的同级发展改革部门实施监督。
	

	4
	农业农村工程
	高标准农田建设、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业机械化等农业生产建设工程；农村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农业农村部门
	区农业农村部门下属事业单位作为项目法人的项目，以及区农业农村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项目，由区农业农村部门实施监督。
	

	5
	自然资源和林草工程
	土地综合整治、生态保护修复等自然资源工程；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湿地保护、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林草有害生物防治、林草种苗建设等林草工程
	自然资源和农业农村部门
	按照职责划分由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部门的同级自然资源、农业农村部门实施监督。


	

	6
	公路和水运工程
	农村公路建设及养护工程、水运工程
	交通运输部门
	按照职责划分对本级公路和水运工程实施监督。
	

	7
	水利工程
	防洪、排涝、灌溉、水力发电、引（供）水、滩涂治理、水土保持、水资源保护等水利工程
	水务部门
	按照职责划分对本级水利工程实施监督。
	




